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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
全省２０１３年节能目标的通知 
吉政明电〔２０１３〕３号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　　２０１３年，我省节能目标为单位ＧＤＰ能耗同比下降３％。为确保完成目标，进一步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，节约能源，提高能效，根据“十二五”各市（州）、各重点领域节能目标安排情况及２０１２年节能目标完成情况，确定２０１３年各市（州）、各重点领域节能目标如下：

　　一、各市（州）节能目标安排 
　　白城市：单位ＧＤＰ能耗同比下降３.３％；长春市、延边州：单位ＧＤＰ能耗同比下降３.２％；吉林市、辽源市、白山市、松原市：单位ＧＤＰ能耗同比下降３％；四平市、通化市：单位ＧＤＰ能耗同比下降２.８％。

　　二、各重点领域节能目标安排
　　农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０.４１％；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３.７％；建筑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３.４３％；交通运输业营运客车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同比下降１.３％（交通运输部考核指标）；商业流通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４.３７％；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同比下降４％、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同比下降３.２％。

　　省政府将加强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价考核，对未完成节能目标的地区将实行区域限批，暂停高耗能项目的核准、审批和备案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吉林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

